行政执法主体

柳州市财政局内设二十四个科室：办公室、政策规划科、综合科、预算科、国库科、政府债务管理科、行政政法科、教科文科、经济建设科、工业交通科、社会保障科、农业科、基层财政财务管理科、金融科、银行保险科、资本市场科、金融监管科、会计管理科、法规税政科、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资产管理科、财政监督办公室、人事科、机关党委。

1.办公室

综合处理局机关日常政务；负责文电、会务、机要、档案、保密等机关日常运转工作；负责信息、新闻宣传、信访、舆情、政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等工作。负责部门预算、财务、国有资产、基建投资、后勤保障、政府采购管理等工作。统筹、审核有关文稿、材料。

2.政策规划科

提出财税改革政策建议，研究提出财政支持相关领域改革发展的建议。负责绩效考评、督查工作。负责财政发展五年规划的编制、实施、监测、评估等工作及领导重要文稿、综合性材料的起草工作。组织起草全局性工作总结和计划类文稿，及领导交办的其他综合性文稿。负责《财政年鉴》编撰、财政课题研究、与财政学会对接等工作。

3.综合科

提出有关收入分配政策和改革方案，承担清理规范公务员津补贴有关工作。研究制定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中的财政相关配套政策。管理城镇住房保障和住房改革资金。组织拟订政府购买服务有关制度。根据授权和职责承担彩票有关管理工作。承担彩票、住房公积金管理等方面的部门预算和相关领域预算收支和财政转移支付有关工作。承担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等相关工作。负责政府非税收入政策管理工作。管理财政票据。

4.预算科

分析预测财政经济形势并提出调控政策建议。研究经济社会、财政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提出财政政策、财政体制、预算管理制度的建议，组织编制中期财政规划。组织编制年度市预算草案和预算调整方案。牵头组织市本级部门预算编制、审核、批复工作，以及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管理工作。牵头组织市直行政事业单位政府非税收入年度预算编制工作。组织市本级部门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及项目库管理工作。负责财政转移支付工作。拟订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组织财政经济运行信息数据库建设有关工作。

5.国库科
组织预算执行、监控及分析预测。组织拟订国库管理制度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监督执行金库管理制度和总预算会计制度。负责财政资金调度。组织实施政府非税收入国库集中收缴。管理财政总预算会计核算、财政总决算和部门决算。管理财政和预算单位账户。承担国库现金管理有关工作。承担综合财务报告编制工作。

6.政府债务管理科

拟订政府债务管理政策和制度。承担法定限额内债务限额管理、预算管理，及政府债务考核相关工作。监测、统计、评估政府债务风险，拟订政府债务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相关制度办法，组织实施政府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制。组织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工作。审核市本级法定限额内债务举借计划。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工作。
7.行政政法科

承担党委机关、人大常委会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机关、群团机关序列部门以及政府序列相关部门等方面的部门预算和相关领域预算收支及财政转移支付有关工作，提出相关财政政策建议。拟订行政性经费财务管理制度，提出开支标准和定额。

8.教科文科
承担宣传、文化和旅游、科技、教育、体育等方面的部门预算和相关领域预算收支及财政转移支付有关工作，提出相关财政政策建议。统筹协调市财政相关科技、教育资源配置。承担市财政扶持市直国有文化企业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相关工作。拟订事业单位通用的财务管理制度。

9.经济建设科

承担发展改革、重点项目建设、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境、林业和园林、城管执法、住房城乡建设、商贸、粮食、供销、应急、大数据发展等方面的部门预算和相关领域预算收支及财政转移支付有关工作，承担军民融合发展相关领域预算支出有关工作，提出相关财政政策建议。拟订土地等国有资源出让收支管理政策。办理中央、自治区及市本级基建投资财政拨款，参与拟订有关政策，拟订基建财务管理制度。承担有关政策性补贴和专项储备财政管理工作。

10.工业交通科

承担工业和信息化、交通等方面的部门预算和相关领域预算收支及财政转移支付有关工作，提出相关财政政策建议。研究支持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发展的财政政策并组织实施。承担由柳州市财政局代表柳州市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政府出资投资引导基金公司相关工作。

11.社会保障科

承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民政、卫生健康、退役军人事务、医疗保障等方面的部门预算和相关领域预算收支及转移支付有关工作，提出相关财政政策建议。会同有关方面拟订有关资金（基金）财务管理制度。审核并汇总编制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草案。承担社会保险基金财政监管工作。

12.农业科

承担农业农村、水利（水库移民）、气象、扶贫等方面的部门预算和相关领域预算收支及财政转移支付有关工作，提出相关财政政策建议。承担财政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相关工作，统筹安排财政扶贫资金。承担由市财政局代表市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柳州市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相关工作。

13.基层财政财务管理科
编制农村综合改革预算，管理农村综合改革资金，拟订相关财务管理制度。承担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资金筹措管理工作。组织开展农村公益事业项目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机制建设试点等工作。承担相关领域财政转移支付有关工作。指导农村基层财政工作。

14.金融科

管理市本级国际金融组织贷（赠）款。管理市本级外国政府贷（赠）款。负责市本级贷（赠）款的项目管理工作。承担市本级政府外债的管理工作。贯彻落实有关涉外的财政政策。参与国际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中对外财经交往有关的事宜，协助推进国际组织与各专业部门参与合作。管理清洁发展委托贷款。参与拟订金融改革、发展、监管相关政策，负责拟订相关财政政策，承担相关领域财政转移支付有关工作。承担地方金融企业财务、国有资产产权的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工作，拟订相关财政政策。

15.银行保险科

负责组织编制全市金融发展规划。拟订地方银行业、保险业发展规划（计划）和财政、金融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管理和监督相关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联系服务驻柳银行保险监管部门和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机构，引导和协调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入、优化信贷结构。指导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机构设立、改革、发展和重组。协调、推进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发展工作。协调有关部门查处打击欺诈、挪用、逃废银行债务等行为及非法保险机构、非法保险业务。维护银行业和保险业和金融稳定。

16.资本市场科
拟订全市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规划（计划）和财政、金融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管理和监督相关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联系服务驻柳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中介机构和上市（挂牌）公司，协助驻柳证券监管部门做好上市公司的规范发展工作。培育上市（挂牌）后备资源，推动企业改制上市（挂牌）、再融资和发行债券，指导、协调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等工作。引进境内外知名证券中介机构、基金公司。维护证券、期货的金融稳定。

17.金融监管科
负责对全市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典当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公司、开展信用互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众筹机构、各类交易场所实施监管，拟订发展规划和财政、金融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管理和监督相关财政资金使用情况。牵头处置信访维稳和地方金融风险。推动全市金融风险防控和金融突发事件应急体制机制建设，会同有关部门建立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和防范工作机制。组织、协调或配合相关部门打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处置地方金融突发事件和重大事件，防范化解地方金融风险。指导县区落实属地金融风险防范处置责任，推进全市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18.会计管理科

组织实施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指导会计人才队伍建设有关工作，按规定承担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管理工作。指导和监督会计信息化工作、会计中介代理机构业务工作，协助做好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的管理和监督。促进行政事业单位的内控制度建设。

19.法规税政科
负责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组织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措施的公平竞争审查。负责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和备案。办理行政复议案件。负责组织行政处罚听证和行政应诉工作。负责财政行政执法监督和依法行政考核。组织财政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负责法律顾问管理。负责政务服务相关工作。组织实施税制改革，负责地方税体系建设。根据法律法规授权，提出税率调整、减免税等建议和税收政策调整方案。开展税源调查分析、税式支出统计分析。

20.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
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拟订市本级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和办法。负责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评审专家、采购人、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市本级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备案管理，及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需要采用公开招标以外的采购方式的审批。受理和处理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

21.资产管理科

      承担国有资产管理等方面的部门预算和相关领域预算收支及财政转移支付有关工作，提出相关财政政策建议。拟订支持国有企业改革的财政政策，管理支持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专项资金。承担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有关工作，承担企业财务制度及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编制组织实施工作。推进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工作。落实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工作,履行市本级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承担资产评估管理有关工作。承担公务用车管理相关工作。

22.财政监督办公室

承担财税法规和政策执行情况、预算管理有关监督工作。承担监督检查会计信息质量有关工作。

23.人事科

承担局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干部人事、机构编制等工作。指导全市财政系统干部队伍建设和教育培训工作。

24.机关基层党组织

负责局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党群工作。



